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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宜在「消費時間」上管制太多，主目的應在刺激民間消費，輔目的則是鼓勵休假，至於

休假是否一定要到外縣市？則不宜管的太多，只要達到起碼的天數，在國內任何地方不都

是消費，每個人享受休閒的方式不同，強制要求反造成休假者的負擔，不是好意變歹意？ 

五、落實國旅卡發行之目的，是政府在該卡功效上應最該在意之事，消費什麼？怎麼休假？實

無須過度管理，即使買菜買個水果，不都是消費？當然要有發票為憑。重要的是每分錢都

要真正的消費，甚至能再因而增加消費才更理想。目前國旅卡住宿消費可折倍數現金（住

3000 可領 6000 現金）並不合設卡之精神，與本次廉政署所查詐領現金只不過方式不同罷了

！是故；本席認為；有關除應落實國旅卡之確實「消費」外，對貪小利找廠商換取現金、

甚或唆使旁人消費代付後再索取現金等等，凡違背國旅卡設置精神之使用者，不但應予懲

誡同時卡片亦應收回，永不再發。另配合廠商應受同樣罰並取消國旅卡商店資格，才能有

效遏止歪風日長。 

（五十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日台中檢警查緝校園毒品、大規模掃

蕩校園暴力及販毒校園犯罪組織後，共查獲 8 個犯罪集團，約

有 10 所國高中共上百名學生涉案一事，顯見我國有吸毒、販毒

人口年齡層下降並入侵校園的現象，深感憂心。政府應積極研

擬相關政策遏止此種歪風，同時也應向同樣在青少年成長階段

扮演重要角色的家庭、學校及社會等結構宣導正確的教育方式

及尋求緊密合作的方法，以澈底解決問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中地檢署五年來，逮獲藥頭五千餘人、藥腳近三萬人，從中發現毒品入侵校園，少男成

為販毒工具、少女淪為娼妓，事態嚴重。 

二、檢方表示，校園販毒犯罪集團吸收國、高中學生加入，或將安非他命及大麻等毒品以「學

生價」賣給青少年吸食，將安非他命摻入香菸內，每支「K 菸」以新台幣 50 元出售；另毒

品以小包裝每包 250 至 300 元出售，吸引學生吸食。 

三、販毒集團利用被害少女愛慕虛榮、貪圖物質享受，以「日進斗金」吸引少女下海，再提供

免費毒品，待被害人被毒品控制後，就任由他們宰割。販毒集團也提供毒品給蹺家少男，

等有毒癮後即要收費，被害人無力支付三千元毒款，被逼簽下三、四萬元本票，為還債由

吸毒者轉變為販毒者。 

四、針對販毒、吸毒年齡層下降一事，兒少團體指出，青少年個性不穩、親子溝通不良、社會

毒品教育並未落實都是主因；而毒品種類的增加使得青少年越來越輕易獲得毒品、檢警查

緝難度增加也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。政府應擬定反毒長期策略，並持續宣導毒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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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

五、目前教育部所推行包括宣導、輔導和治療三管齊下政策；未來會再充實學校輔導人力資源

、強化清查和篩檢功能、健全學生施用毒品輔導諮商網絡以及規範施用 3、4 級毒品的罰則

。但由於青少年毒品來源多來自於朋友，因此家庭、學校的功能亦相當重要，父母應留意

孩子的交友狀況，學校也應該落實反毒宣導、加強經濟弱勢學生的就業輔導和加強未升學

未就業青少年就職輔導。社會部分，警方應加強毒品源頭的查緝工作，杜絕毒品流入校園

的機會。 

（五十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兩性工作仍然時有同工不同酬的問題

，特表關切。事實上；目前許多企業並無法完全避免這樣的

結果，因為男性的限制少，對於婦女的保護多，但是過度的

保護是否反會造成婦女更多無形的傷害，也就是說，法令保

障愈周全，是否會造成婦女更多權益的損失呢？所謂徒法不

足以自行，現行關於保障婦女朋友權益的法令並不少，但是

不平等的問題還是存在，本席想瞭解；針對這樣的事實問題

政府有什麼具體的作法？讓這種不平等的現象能有所改善？

目前，婦女權益相關規定之申訴管道，主要為各地方依法應

設置的「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」，但對處理上端不平等實況

，似乎力有未逮。本席認為；在教育資源的普遍化下，男女

的能力其實已經大幅拉近，如何提升及有效運用人力資源就

變成相當重要的課題，尤其女性人力如何在應有之基本保護

下，不會反成「愛之適以害之」的無心損傷？請問有關有什

麼創新思維和具體作為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在有關"婦女與發展"的主題活動中發表講話指出，過去十年中

，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差距在加大，即使在經濟高速增長、貿易發展強勁的國家，

收入差距和社會不平等也日趨嚴重。男女不平等顯然屬於這種情況，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

發展中國家都存在這個問題。在非農業部門，女性的平均工資只有男性的 75%；儘管女性

只占全世界勞動力的 45%，但在貧困人口中卻占到 70%。 

二、兩性工作平等法之時代意義，在於幫助職場婦女透過公權力，走出過去職場層出不窮的「

性騷擾」、「單身條款」「避孕條例」等父權機制下不平等的工作待遇，自由主義女性主

義所強調政府責任應保障公民自由、提供全民均等機會，與規制市場提供女性最起碼的經

濟正義的命題上，扭轉了過去女性受僱者在招募、聘佣、報酬、配置、陞遷、退職、退休


